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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所得稅新知 

第 2546 號公文——有關適用新版個人所得扣除額

之施行細則 

 

   

尊敬的客戶， 

 

稅務總局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發佈第

2546/TCT-DNNCN 號公文（以下簡稱“第

2546 號公文”），針對國會常務委會於

2020 年 6 月 2 日頒佈之有關調整個人所得

稅扣除額之第 954/2020/ UBTVQH14 號決

 

聯絡方式 

裴玉俊先生 

稅務合夥人        

+84 24 7105 0021 

tbui@deloitte.com 

謝有明先生 



議（以下簡稱“第 954 號決議”）提供了施

行細則。詳細内容如下： 

1. 新版個人免稅額之適用起始日: 

 

• 若按月度申報，則新版扣除額將適

用於 2020 年 7 月起之個稅申報（申

報期限 2020 年 8 月 20 日）；或 

• 若按季度申報，則新版扣除額將適

用於 2020 年第 3 季度之個稅申報

（申報期限為 2020 年 10 月 30

日）。 

2. 納稅人可在進行 2020 年度個人所得稅

結算時，對 2020 年課稅期之使用舊版

扣除額之月份或季度，追溯適用新版

扣除額。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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